
国家税务总局凯里市税务局

催告书

（行政强制执行适用）

凯税强催〔2026〕10号

贵州省凯里市知友江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522601714346222K）:
本机关已向你单位送达《责令限期缴纳》（凯税龙分通〔2020〕313、314、315、316号），你单位未按规定限期内缴纳税款，逾期仍未缴纳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（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六条）规定对你单位进行催告，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

清缴税款所属期2011年8月1日至2017年6月16日税款1304419.37元(大写：人民币壹佰叁拾万肆仟肆佰壹拾玖元叁角柒分)，其中：城市维护建设税34836.67元、地方教育附加9953.33元、教育费附加14930元、企业所得税193400元、土地增值税659845.27元、印花税4654.1元、营业税386800元。并从税款滞纳金之日起至缴纳或解缴之日止，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，与税款一并缴纳。
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你单位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请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

联系人：田益华
联系电话：0855-8227596

地址：凯里市税务局大十字税务分局

执法人员（执法证号）：田益华、杨秋红（黔税征522601240012、黔税征522601230045）

    2026年3月12日


